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0號

原      告  廖憲忠  

被      告  劉鳳煌  

訴訟代理人  廖鴻祺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移轉所有權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

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原告於民國99年底與訴外人王裔甄(下稱王女)

結識後，自100年春節後不久即到臺南市與王女同居，偶而

回雲林縣斗六市居住，嗣原告與前妻廖林碧蓉間就本院100

年度家訴字第15號之離婚等事件於100年6月14日在本院和解

成立，就其中剩餘財產分配部分，和解內容為原告願將其所

有坐落雲林縣○○市鎮○段000○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斗

六段251之133、251之13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之同

段387建號建物（重測前為斗六段3875建號，門牌號碼：斗

六市○○街000號，下稱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以下合稱系

爭房地）出售予雙方之長子廖鴻祺(下稱系爭和解筆錄)。然

廖鴻祺與廖鴻祺之配偶即被告未經原告同意，二人與原告之

前妻廖林碧蓉即先於100年5月30日偷拿原告之印鑑章至雲林

○○○○○○○○(下稱斗六戶政)冒領印鑑證明書，再持其

等偷拿之系爭房地所有權狀及原告離婚前之身分證影本，委

託訴外人即土地代書張桂修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被告，惟至今均未與原告簽訂買賣契約或給付買賣價金。

嗣被告於105年8月間寄發存證信函要求原告搬離系爭房屋，

被告訴請本院調解，由本院以105年度六司簡調字第188號調

解事件處理，雙方於105年10月27日成立調解，調解內容為

原告願於105年12月31日前遷出系爭房屋(下稱系爭調解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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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然此係因原告在此之前尚處於離婚家變及與王女間多

項民刑事訴訟案件，於多方打擊腦力退化30%至40%及神智不

清之情況下，在被告、廖鴻祺、廖林碧蓉半脅迫下所簽下之

調解筆錄。至被告所提出新臺幣（下同）140萬元匯款紀

錄，乃係原告與被告之夫即其長子廖鴻祺所為之借款，因原

告當時賣臺南市的房子，有錢要還，並非系爭房地之買賣價

金。另被告於105年8月間即持所有權狀向系爭房屋之房客收

取每月租金6,000元，被告自112年12月底應返還租金84萬3,

900元，又租金自113年1月開始每個月1萬2,000元，12個月

就是14萬4,000元，而被告是月初就會收租金，到本件於113

年12月言詞辯論終結時，合計是98萬7,900元，原告並請求

自114年1月開始至系爭房屋進行點交為止，每個月1萬2,000

元租金之不當得利，爰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房

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以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

還所收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就系爭房地

於100年7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向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下

稱斗六地政)辦理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回復登記

為原告所有。㈡被告應返還原告98萬7,900元，並請求自114

年1月開始至系爭房屋完成點交為止，每個月1萬2,000元租

金。　　

二、被告則以：系爭房地之移轉乃依原告與其前妻廖林碧蓉之系

爭和解筆錄記載履行，兩造並合意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總價款為140萬元，下稱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書)，被告夫妻

已於100年6月23日分別匯款價金60萬元、80萬元，總計140

萬元予原告，兩造並委由經國家考試合格之地政士辦理移轉

登記等相關程序，由地政機關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兩造確

有訂立買賣契約之真意，被告何需偷拿原告之印鑑章、離婚

前之身分證影本、所有權狀及離婚後之身分證去影印。至雙

方簽訂之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書未載日期固有些許疏漏，惟買

賣契約要素之價金及標的物仍互相同意，故應不影響其效

力。原告諉稱被告夫妻及原告前妻等人未受委任冒領其印鑑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證明，且未經其同意盜取其證件及所有權狀等物，夥同地政

士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復稱該140萬元係向被

告夫妻借貸現金等語，均係其空言主張，並無任何證據可

恃，顯屬無稽。又原告於100年間有3筆財產交易，當時原告

係廖鴻祺綜合所得稅之扶養親屬，原告並親自書寫便條紙交

予廖鴻祺供申報100年之綜合所得稅，此足以證明系爭房地

買賣為原告認定之合法財產交易。又被告既為系爭房地之所

有權人，依民法第765條之規定，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

系爭房地，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故被告如何收益及處分系爭

房地，均為其所有權之行使，與原告無關，自亦無不當得利

可言，故原告主張返還不當得利之房屋租金云云，於法亦非

可採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

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本院訴字卷一第97頁)

　㈠原告與廖林碧容於100年6月14日本院100年度家訴字第15號

離婚等事件中和解離婚，其中有約定系爭房地願意出售予雙

方所生長子廖鴻祺，買賣契約另定。

　㈡系爭房屋業經以買賣為名義移轉過戶於被告名下。

　㈢兩造於105年10月27日系爭調解成立，約定原告要於105年12

月底前遷出系爭房屋。

　㈣被告夫婦有於100年6月23日匯款合計140萬元給原告。

四、本院之判斷：

　　本件原告主張其並未簽訂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及同意移轉系爭

房地之所有權予被告，其目前仍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被告

並無權使用收益，惟為被告所否認。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

為：系爭房地移轉過戶予被告是否為被告偽造系爭房地買賣

契約及取得印鑑證明私自辦理？原告是否為系爭房地之得使

用收益之所有權人?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印鑑章乃私人自管

自用，尤其印鑑證明須本人親赴戶政機關或親自出具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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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他人，方能辦理領取，而土地所有權狀原本係產權之重

要證明文件，亦由所有權人親自收執保管，故第三人持有印

鑑章等移轉登記所需文件係所有權人交付，乃社會事實之常

態，非所有權人交付，為他人所盜用，為社會事實之變態。

因之，主張常態事實者，無須負舉證責任；主張變態事實

者，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123號判決意

旨參照）。再按文書內之當事人印文，如係真正或經當事人

承認為真正，而該當事人否認係其本人所蓋或其有授權他人

代蓋時（例如抗辯遭他人盜蓋）者，按諸舉證責任分配原

則，自應由為此爭執之該當事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8年

度台上字第2087號、87年度台上字第294號、86年度台上字

第71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而查，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搬離雲林縣○○市○○路00巷

00號住宅時，將全部數筆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狀、印鑑章及

離婚前之身分證影本等物置於該址客廳之書桌及未上鎖之抽

屜及櫃子裡，任何人均可隨時取得，被告夫妻及其前妻廖林

碧蓉等3人於100年6月14日系爭和解成立前之100年5月30日

即偷拿原告之印鑑章到斗六戶政冒領印鑑證明書使用等語

(六簡調卷第11頁)；復於所提民事辯論要旨及理由狀陳稱：

該印鑑證明書非本人申請，原告在戶政事務所查過申請書非

本人之簽字，又原告於100年6月8日賣另一雲林縣○○市○

○街000號2樓之房子，的確需要印鑑證明書，但如有申請多

餘，也不是要用於與被告間之系爭房地登記用的，因當時尚

不知要將系爭房地賣給被告，如確有現存之印鑑證明書，被

告未經原告同意逕行取用仍屬盜用，當時原告並不住在家

中，印鑑章還在家中客廳抽屜中，且被告全家均有大門鑰

匙，每天均可在系爭房屋進出，且均知原告之全部所有權狀

及印鑑章均置於未上鎖之抽屜中，隨時可取得使用等語(本

院訴字卷一第433頁)。是原告對於印鑑章之真正並不爭執，

僅係爭執用以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印鑑證明

書」並非其前往申請，又縱係原告本人所申請，亦係遭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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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取而得，而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亦係遭被告盜取，因此得

以辦理系爭房地之移轉登記。然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此部分

之主張屬變態事實，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㈢針對此節，證人即承辦過戶之代書張桂修於本院審理時證

稱：「(提示六簡調卷第39頁以下土地不動產所有權移轉過

戶登記資料，這是你辦理的嗎?)對。」、「(這是何人委託

你辦理?)這是買賣件，雙方都有同意。」、「(何人委託

你?)他們都有同意，我才會辦，這是在我事務所簽的，我印

象中兩造是不同時間來簽合約書。」、「(印鑑證明也是他

們自己拿給你?)如果有委託，戶政事務所會將委任人和受任

人都有打在印鑑證明，這個上面沒有委任人、受任人，所以

這個印鑑證明應該是親自申請。戶政事務所的作業，有委託

一定要有委託書，印鑑證明書也有載明、核定及簽名，我們

代書不會接受委託申請印鑑證明，且戶政事務所把關嚴

格。」等語(本院訴字卷一第148頁至第149頁)。觀諸該用以

辦理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之印鑑證明(發給日期為100年5月30

日，下稱系爭印鑑證明)，其上並未有受委任人之記載(六簡

調卷第57頁)，是系爭印鑑證明書應係由原告親自申請之可

能性較高，當可排除係被告、被告之夫及原告前妻等3人盜

用原告之印鑑章並冒為原告之受託人前往辦理之可能性，原

告雖復爭執系爭印鑑證明之「申請書」並非其本人之簽字，

然並未提出相關證明以實其說。本院為求慎重，續依職權調

取原告於110年5月30日印鑑證明之申請及份數資料，斗六戶

政函覆意旨略以：旨揭資料因本所101年以前印鑑證明書申

請檔存資料，依據檔案法第12條及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

辦法第8條規定業已銷毀，歉難提供，有斗六戶政113年12月

4日雲斗戶政字第1130004363號函在卷可稽(本院訴字卷一第

441頁)，依上說明，自無從認定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

　㈣原告雖否認其與被告及廖鴻祺間有總價款140萬元之系爭房

地買賣契約存在，表示該買賣契約上的簽名可能是因要過戶

其他房產予前妻時，遭到被告及廖鴻祺偽造(本院訴字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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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0頁)，並主張被告於100年6月23日匯款共計140萬元，

係其與長子廖鴻祺間之借款；被告對此則提出系爭房地買賣

契約書(本院訴字卷一第81頁至第83頁)及於100年6月23日匯

款140萬元予原告之郵政國內匯款執據為證(本院訴字卷一第

85頁至第86頁)，主張雙方存有買賣契約，且當時價款業已

付清。就此節雙方雖各執一詞，惟觀諸證人張桂修於本院審

理時證稱：兩造都有同意，我才會辦，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書

是在我事務所簽的，我印象中兩造是不同時間來簽合約書，

買賣契約是制式格式，每個標的物金額不同，我們才填上

去，簽名是原告親簽，日期有可能當時我的助理漏未填寫，

但是並不影響該合約之效力，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是我們事務

所提供給兩造簽的，我確認原告有來過我事務所，但我不記

得有來幾次等語(本院訴字卷一第148頁、第150頁至第151

頁)，對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係其提供兩造在其事務所同意

簽署之情，證述明確。另參諸被告於105年10月13日對原告

所寄存證信函內容略謂：「廖憲忠先生您好，本人位於斗六

市○○街000號一樓房子要清空予以整修後出售，請您近期

內遷出並清空您的私人物品。」(本院訴字卷一第89頁)，兩

造嗣於105年10月27日在本院達成系爭調解，內容略以：

「相對人(即原告)願於民國105年12月31日前遷出雲林縣○

○市○○段0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愛國街149號)之房

屋，返還予聲請人(即被告)。」、「相對人(即原告)同意將

上開房屋所有之冷氣及鑰匙返還予聲請人(即被告)，且於10

5年12月31日前將其個人物品全部搬離。」有系爭調解筆錄

可證(本院訴字卷一第123頁)，則被告於105年間對原告主張

其為系爭房地所有人，並請原告無條件遷出時，原告並未爭

一詞，即同意遷出，此節當足以說明原告應早已知悉其並非

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否則豈會全未討論何時辦理所有權之

移轉登記，並同意無條件遷出?是被告陳稱雙方就系爭房地

有買賣契約存在，原告並知悉所有權已移轉之事，即屬有

據。原告就此雖又主張系爭調解係因於多方打擊下腦力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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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至40%及神智不清之情況下，在被告、其子廖鴻祺及其前

妻廖林碧蓉之半脅迫下所簽立，然原告並未提出任何診斷證

明書以實其說，且原告當時為智識正常且有社會經驗之人，

其是否會在仍保有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下，全未為自己主張權

利而選擇無條件遷出，容有可疑。又原告係被告之夫廖鴻祺

之受扶養親屬，並由廖鴻祺申報100年度綜合所得稅乙情，

有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113年12月9日中區國稅

雲林綜所字第1132309325號函暨所附100年度綜合所得稅結

算申報書在卷可考(本院訴字卷一第447頁至第451頁)，而原

告並不否認被告所稱該供申報所得稅之便條紙紀錄為其所書

寫(本院訴字卷一第225頁)，觀諸該便條紙上有「財產交易

所得」、「斗六市○○街000號」之書寫文字(本院卷一第21

3頁)，則原告是否不知系爭房屋業已移轉登記予被告，實堪

存疑，自難認原告所稱系爭房地係遭被告偽造買賣契約並辦

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為真。

　㈤原告雖又陳稱：代書張桂修係被告之夫廖鴻祺雲林國中之同

窗同學，關係特殊，其於審理中所證之詞不實，經其提問其

有幾件過戶案件係由代書張桂修辦理，代書張桂修對此並無

法回答，且其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印象中兩造是不同時間來簽

合約書，然買賣雙方不同時在場，如何了解雙方之各自條

件，系爭買賣契約書上亦無日期及買賣條件，純屬造假，又

系爭房地於100年間之時價約560萬元至580萬元，何以會賣1

40萬元，被告如無用非法手段取得所有權，為何不在過戶後

即刻點交房屋，反而在過戶登記5年後之105年8月才要求遷

讓點交系爭房屋，又私下強行收取房租等語。惟查，系爭房

地之移轉及原告因系爭和解離婚移轉其他房地予前妻，均係

發生於100年間，本無可能期待當時委辦之代書能在無相關

文件提示下，還能對當時受託辦理之房地筆數迄今仍記憶猶

新，且原告與被告之夫廖鴻祺為父子關係，並非一般單純互

不相識之投資買賣關係，委辦之代書亦非與廖鴻祺不相識，

此為原告所自陳，倘原告與廖鴻祺已就買賣標的及價金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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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委辦代書對雙方協議之內容亦已知悉，則並無商請雙

方同時到該事務所排坐簽立書面之必要，且買賣契約之成立

要素在於買賣標的物及價金之合致，系爭買賣契約書雖未見

填載日期，然此或係因雙方並非同時到場簽立書面所造成之

疏失，又買賣標的物之價格並非一律以市價為標準，亦受雙

方之議價能力、親誼關係或其他考量而受影響，倘一方急於

獲取資金變現，或雙方有特殊親誼關係，或有其他私下交付

使用之約定等考量，則同意以低於市價之價格出售買賣標的

物，並非罕見，自難僅以買賣之價格是否低於市價，即論斷

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係由被告偽造。亦不能排除被告暫無使用

或出售之需求，而未積極請求原告立即遷出。是原告前揭主

張，均非可採。

　㈥原告雖復主張：一個代書對所有權人之身分證影本，在離婚

後尚留有配偶名字，以及房地被扣押是否可辦所有權過戶都

弄不清楚，當什麼代書?或係因好朋友急著委託而蠻幹，而

身分證影本在離婚後如尚有配偶名字是無效證件，其怎麼會

交給代書張桂修使用?否則其怎麼會在辦理其他3戶房產過戶

予前妻時，拿刪除配偶姓名的正確身分證影本交付代辦過戶

等語。然查，系爭房地前經斗六地政以100年3月1日斗地普

字第25950號函覆本院辦理假扣押查封登記，後因原告之前

妻廖林碧蓉請求撤回執行，由本院於100年7月5日函請斗六

地政辦理假扣押塗銷查封登記乙情，有本院100年7月5日雲

院恭100司執全寅字第52號囑託塗銷查封登記書在卷可按(六

簡調卷第33頁)。而系爭房地係於100年7月13日始完成移轉

登記，此有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參(本院訴

字卷一第27頁、第34頁、第40頁)，可見斗六地政係於塗銷

查封登記後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就此雖質疑代書張桂

修何以會於系爭房地解除假扣押查封及其至戶政事務所辦理

離婚登記取得新身分證前之100年6月21日即向地政機關遞件

提出移轉申請，並遭地政機關通知補件，質疑其同意移轉系

爭房地所有權之真實性。然查，原告及其前妻廖林碧蓉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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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6月14日」即在本院以將系爭房地售予雙方長子廖鴻

祺為條件成立系爭和解，已如前述，是原告與長子廖鴻祺如

已有達成協議，於「100年6月21日」委託代書為其等前往辦

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於時序上尚無違背之處。而

當時代書張桂修雖有因持原告離婚前之身分證前往辦理遭地

政機關通知補正之情形(六簡調卷第59頁)，然觀諸原告係於

代書張桂修於100年6月21日前往申辦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之翌

日即「100年6月22日」，前往辦理離婚登記，此有原告之戶

籍謄本在卷可查(六簡調卷第31頁)，則該翌日之辦理離婚登

記導致原持有之身分證影本失效之情形，應非承辦代書得以

預料，尚難僅憑前揭通知補正之情形，即推論此項所有權移

轉登記並未取得原告同意。原告雖另質疑系爭房地上當時有

查封登記存在，應為代書張桂修可以知悉，然代書張桂修僅

受託辦理系爭房地之移轉登記，倘委託之雙方當時並未確實

告知原告之前妻廖林碧蓉有先就系爭房地為查封登記之情

形，受託之代書仍非全無可能並未注意就先前往辦理。是自

難僅以原告所述此些情節，即遽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㈦職是，本件原告所為舉證既不足以證明被告、被告之夫廖鴻

祺及原告前妻廖林碧蓉有盜用其印鑑章或印鑑證明，以及系

爭房地之所有權狀等物，亦無證據得以認定原告並不知悉系

爭房地所有權已有移轉，則原告主張其仍為系爭房地之所有

權人，並非有據，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

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為無

理由。

　㈧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

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

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08號判

決意旨參照)。原告既然未能證明系爭房地仍為其所有，其

仍享有使用收益權，則其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主張被告先前

所收取之租金及至系爭房地為點交前相當於租金之收益均為

不當得利，應對其返還，亦乏所據，亦為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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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之

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以及依民法第

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無權占用系爭房地所收租金及所

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均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告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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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0號
原      告  廖憲忠  
被      告  劉鳳煌  
訴訟代理人  廖鴻祺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移轉所有權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原告於民國99年底與訴外人王裔甄(下稱王女)結識後，自100年春節後不久即到臺南市與王女同居，偶而回雲林縣斗六市居住，嗣原告與前妻廖林碧蓉間就本院100年度家訴字第15號之離婚等事件於100年6月14日在本院和解成立，就其中剩餘財產分配部分，和解內容為原告願將其所有坐落雲林縣○○市鎮○段000○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斗六段251之133、251之13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之同段387建號建物（重測前為斗六段3875建號，門牌號碼：斗六市○○街000號，下稱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以下合稱系爭房地）出售予雙方之長子廖鴻祺(下稱系爭和解筆錄)。然廖鴻祺與廖鴻祺之配偶即被告未經原告同意，二人與原告之前妻廖林碧蓉即先於100年5月30日偷拿原告之印鑑章至雲林○○○○○○○○(下稱斗六戶政)冒領印鑑證明書，再持其等偷拿之系爭房地所有權狀及原告離婚前之身分證影本，委託訴外人即土地代書張桂修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惟至今均未與原告簽訂買賣契約或給付買賣價金。嗣被告於105年8月間寄發存證信函要求原告搬離系爭房屋，被告訴請本院調解，由本院以105年度六司簡調字第188號調解事件處理，雙方於105年10月27日成立調解，調解內容為原告願於105年12月31日前遷出系爭房屋(下稱系爭調解筆錄)，然此係因原告在此之前尚處於離婚家變及與王女間多項民刑事訴訟案件，於多方打擊腦力退化30%至40%及神智不清之情況下，在被告、廖鴻祺、廖林碧蓉半脅迫下所簽下之調解筆錄。至被告所提出新臺幣（下同）140萬元匯款紀錄，乃係原告與被告之夫即其長子廖鴻祺所為之借款，因原告當時賣臺南市的房子，有錢要還，並非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另被告於105年8月間即持所有權狀向系爭房屋之房客收取每月租金6,000元，被告自112年12月底應返還租金84萬3,900元，又租金自113年1月開始每個月1萬2,000元，12個月就是14萬4,000元，而被告是月初就會收租金，到本件於113年12月言詞辯論終結時，合計是98萬7,900元，原告並請求自114年1月開始至系爭房屋進行點交為止，每個月1萬2,000元租金之不當得利，爰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以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所收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就系爭房地於100年7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向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下稱斗六地政)辦理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㈡被告應返還原告98萬7,900元，並請求自114年1月開始至系爭房屋完成點交為止，每個月1萬2,000元租金。　　
二、被告則以：系爭房地之移轉乃依原告與其前妻廖林碧蓉之系爭和解筆錄記載履行，兩造並合意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總價款為140萬元，下稱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書)，被告夫妻已於100年6月23日分別匯款價金60萬元、80萬元，總計140萬元予原告，兩造並委由經國家考試合格之地政士辦理移轉登記等相關程序，由地政機關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兩造確有訂立買賣契約之真意，被告何需偷拿原告之印鑑章、離婚前之身分證影本、所有權狀及離婚後之身分證去影印。至雙方簽訂之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書未載日期固有些許疏漏，惟買賣契約要素之價金及標的物仍互相同意，故應不影響其效力。原告諉稱被告夫妻及原告前妻等人未受委任冒領其印鑑證明，且未經其同意盜取其證件及所有權狀等物，夥同地政士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復稱該140萬元係向被告夫妻借貸現金等語，均係其空言主張，並無任何證據可恃，顯屬無稽。又原告於100年間有3筆財產交易，當時原告係廖鴻祺綜合所得稅之扶養親屬，原告並親自書寫便條紙交予廖鴻祺供申報100年之綜合所得稅，此足以證明系爭房地買賣為原告認定之合法財產交易。又被告既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依民法第765條之規定，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系爭房地，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故被告如何收益及處分系爭房地，均為其所有權之行使，與原告無關，自亦無不當得利可言，故原告主張返還不當得利之房屋租金云云，於法亦非可採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本院訴字卷一第97頁)
　㈠原告與廖林碧容於100年6月14日本院100年度家訴字第15號離婚等事件中和解離婚，其中有約定系爭房地願意出售予雙方所生長子廖鴻祺，買賣契約另定。
　㈡系爭房屋業經以買賣為名義移轉過戶於被告名下。
　㈢兩造於105年10月27日系爭調解成立，約定原告要於105年12月底前遷出系爭房屋。
　㈣被告夫婦有於100年6月23日匯款合計140萬元給原告。
四、本院之判斷：
　　本件原告主張其並未簽訂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及同意移轉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予被告，其目前仍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被告並無權使用收益，惟為被告所否認。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系爭房地移轉過戶予被告是否為被告偽造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及取得印鑑證明私自辦理？原告是否為系爭房地之得使用收益之所有權人?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印鑑章乃私人自管自用，尤其印鑑證明須本人親赴戶政機關或親自出具委託書委任他人，方能辦理領取，而土地所有權狀原本係產權之重要證明文件，亦由所有權人親自收執保管，故第三人持有印鑑章等移轉登記所需文件係所有權人交付，乃社會事實之常態，非所有權人交付，為他人所盜用，為社會事實之變態。因之，主張常態事實者，無須負舉證責任；主張變態事實者，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12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文書內之當事人印文，如係真正或經當事人承認為真正，而該當事人否認係其本人所蓋或其有授權他人代蓋時（例如抗辯遭他人盜蓋）者，按諸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由為此爭執之該當事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087號、87年度台上字第294號、86年度台上字第71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而查，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搬離雲林縣○○市○○路00巷00號住宅時，將全部數筆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狀、印鑑章及離婚前之身分證影本等物置於該址客廳之書桌及未上鎖之抽屜及櫃子裡，任何人均可隨時取得，被告夫妻及其前妻廖林碧蓉等3人於100年6月14日系爭和解成立前之100年5月30日即偷拿原告之印鑑章到斗六戶政冒領印鑑證明書使用等語(六簡調卷第11頁)；復於所提民事辯論要旨及理由狀陳稱：該印鑑證明書非本人申請，原告在戶政事務所查過申請書非本人之簽字，又原告於100年6月8日賣另一雲林縣○○市○○街000號2樓之房子，的確需要印鑑證明書，但如有申請多餘，也不是要用於與被告間之系爭房地登記用的，因當時尚不知要將系爭房地賣給被告，如確有現存之印鑑證明書，被告未經原告同意逕行取用仍屬盜用，當時原告並不住在家中，印鑑章還在家中客廳抽屜中，且被告全家均有大門鑰匙，每天均可在系爭房屋進出，且均知原告之全部所有權狀及印鑑章均置於未上鎖之抽屜中，隨時可取得使用等語(本院訴字卷一第433頁)。是原告對於印鑑章之真正並不爭執，僅係爭執用以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印鑑證明書」並非其前往申請，又縱係原告本人所申請，亦係遭被告盜取而得，而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亦係遭被告盜取，因此得以辦理系爭房地之移轉登記。然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屬變態事實，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㈢針對此節，證人即承辦過戶之代書張桂修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提示六簡調卷第39頁以下土地不動產所有權移轉過戶登記資料，這是你辦理的嗎?)對。」、「(這是何人委託你辦理?)這是買賣件，雙方都有同意。」、「(何人委託你?)他們都有同意，我才會辦，這是在我事務所簽的，我印象中兩造是不同時間來簽合約書。」、「(印鑑證明也是他們自己拿給你?)如果有委託，戶政事務所會將委任人和受任人都有打在印鑑證明，這個上面沒有委任人、受任人，所以這個印鑑證明應該是親自申請。戶政事務所的作業，有委託一定要有委託書，印鑑證明書也有載明、核定及簽名，我們代書不會接受委託申請印鑑證明，且戶政事務所把關嚴格。」等語(本院訴字卷一第148頁至第149頁)。觀諸該用以辦理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之印鑑證明(發給日期為100年5月30日，下稱系爭印鑑證明)，其上並未有受委任人之記載(六簡調卷第57頁)，是系爭印鑑證明書應係由原告親自申請之可能性較高，當可排除係被告、被告之夫及原告前妻等3人盜用原告之印鑑章並冒為原告之受託人前往辦理之可能性，原告雖復爭執系爭印鑑證明之「申請書」並非其本人之簽字，然並未提出相關證明以實其說。本院為求慎重，續依職權調取原告於110年5月30日印鑑證明之申請及份數資料，斗六戶政函覆意旨略以：旨揭資料因本所101年以前印鑑證明書申請檔存資料，依據檔案法第12條及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8條規定業已銷毀，歉難提供，有斗六戶政113年12月4日雲斗戶政字第1130004363號函在卷可稽(本院訴字卷一第441頁)，依上說明，自無從認定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
　㈣原告雖否認其與被告及廖鴻祺間有總價款140萬元之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存在，表示該買賣契約上的簽名可能是因要過戶其他房產予前妻時，遭到被告及廖鴻祺偽造(本院訴字卷一第150頁)，並主張被告於100年6月23日匯款共計140萬元，係其與長子廖鴻祺間之借款；被告對此則提出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書(本院訴字卷一第81頁至第83頁)及於100年6月23日匯款140萬元予原告之郵政國內匯款執據為證(本院訴字卷一第85頁至第86頁)，主張雙方存有買賣契約，且當時價款業已付清。就此節雙方雖各執一詞，惟觀諸證人張桂修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兩造都有同意，我才會辦，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書是在我事務所簽的，我印象中兩造是不同時間來簽合約書，買賣契約是制式格式，每個標的物金額不同，我們才填上去，簽名是原告親簽，日期有可能當時我的助理漏未填寫，但是並不影響該合約之效力，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是我們事務所提供給兩造簽的，我確認原告有來過我事務所，但我不記得有來幾次等語(本院訴字卷一第148頁、第150頁至第151頁)，對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係其提供兩造在其事務所同意簽署之情，證述明確。另參諸被告於105年10月13日對原告所寄存證信函內容略謂：「廖憲忠先生您好，本人位於斗六市○○街000號一樓房子要清空予以整修後出售，請您近期內遷出並清空您的私人物品。」(本院訴字卷一第89頁)，兩造嗣於105年10月27日在本院達成系爭調解，內容略以：「相對人(即原告)願於民國105年12月31日前遷出雲林縣○○市○○段0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愛國街149號)之房屋，返還予聲請人(即被告)。」、「相對人(即原告)同意將上開房屋所有之冷氣及鑰匙返還予聲請人(即被告)，且於105年12月31日前將其個人物品全部搬離。」有系爭調解筆錄可證(本院訴字卷一第123頁)，則被告於105年間對原告主張其為系爭房地所有人，並請原告無條件遷出時，原告並未爭一詞，即同意遷出，此節當足以說明原告應早已知悉其並非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否則豈會全未討論何時辦理所有權之移轉登記，並同意無條件遷出?是被告陳稱雙方就系爭房地有買賣契約存在，原告並知悉所有權已移轉之事，即屬有據。原告就此雖又主張系爭調解係因於多方打擊下腦力退化30%至40%及神智不清之情況下，在被告、其子廖鴻祺及其前妻廖林碧蓉之半脅迫下所簽立，然原告並未提出任何診斷證明書以實其說，且原告當時為智識正常且有社會經驗之人，其是否會在仍保有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下，全未為自己主張權利而選擇無條件遷出，容有可疑。又原告係被告之夫廖鴻祺之受扶養親屬，並由廖鴻祺申報100年度綜合所得稅乙情，有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113年12月9日中區國稅雲林綜所字第1132309325號函暨所附100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在卷可考(本院訴字卷一第447頁至第451頁)，而原告並不否認被告所稱該供申報所得稅之便條紙紀錄為其所書寫(本院訴字卷一第225頁)，觀諸該便條紙上有「財產交易所得」、「斗六市○○街000號」之書寫文字(本院卷一第213頁)，則原告是否不知系爭房屋業已移轉登記予被告，實堪存疑，自難認原告所稱系爭房地係遭被告偽造買賣契約並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為真。
　㈤原告雖又陳稱：代書張桂修係被告之夫廖鴻祺雲林國中之同窗同學，關係特殊，其於審理中所證之詞不實，經其提問其有幾件過戶案件係由代書張桂修辦理，代書張桂修對此並無法回答，且其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印象中兩造是不同時間來簽合約書，然買賣雙方不同時在場，如何了解雙方之各自條件，系爭買賣契約書上亦無日期及買賣條件，純屬造假，又系爭房地於100年間之時價約560萬元至580萬元，何以會賣140萬元，被告如無用非法手段取得所有權，為何不在過戶後即刻點交房屋，反而在過戶登記5年後之105年8月才要求遷讓點交系爭房屋，又私下強行收取房租等語。惟查，系爭房地之移轉及原告因系爭和解離婚移轉其他房地予前妻，均係發生於100年間，本無可能期待當時委辦之代書能在無相關文件提示下，還能對當時受託辦理之房地筆數迄今仍記憶猶新，且原告與被告之夫廖鴻祺為父子關係，並非一般單純互不相識之投資買賣關係，委辦之代書亦非與廖鴻祺不相識，此為原告所自陳，倘原告與廖鴻祺已就買賣標的及價金先行協議，委辦代書對雙方協議之內容亦已知悉，則並無商請雙方同時到該事務所排坐簽立書面之必要，且買賣契約之成立要素在於買賣標的物及價金之合致，系爭買賣契約書雖未見填載日期，然此或係因雙方並非同時到場簽立書面所造成之疏失，又買賣標的物之價格並非一律以市價為標準，亦受雙方之議價能力、親誼關係或其他考量而受影響，倘一方急於獲取資金變現，或雙方有特殊親誼關係，或有其他私下交付使用之約定等考量，則同意以低於市價之價格出售買賣標的物，並非罕見，自難僅以買賣之價格是否低於市價，即論斷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係由被告偽造。亦不能排除被告暫無使用或出售之需求，而未積極請求原告立即遷出。是原告前揭主張，均非可採。
　㈥原告雖復主張：一個代書對所有權人之身分證影本，在離婚後尚留有配偶名字，以及房地被扣押是否可辦所有權過戶都弄不清楚，當什麼代書?或係因好朋友急著委託而蠻幹，而身分證影本在離婚後如尚有配偶名字是無效證件，其怎麼會交給代書張桂修使用?否則其怎麼會在辦理其他3戶房產過戶予前妻時，拿刪除配偶姓名的正確身分證影本交付代辦過戶等語。然查，系爭房地前經斗六地政以100年3月1日斗地普字第25950號函覆本院辦理假扣押查封登記，後因原告之前妻廖林碧蓉請求撤回執行，由本院於100年7月5日函請斗六地政辦理假扣押塗銷查封登記乙情，有本院100年7月5日雲院恭100司執全寅字第52號囑託塗銷查封登記書在卷可按(六簡調卷第33頁)。而系爭房地係於100年7月13日始完成移轉登記，此有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參(本院訴字卷一第27頁、第34頁、第40頁)，可見斗六地政係於塗銷查封登記後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就此雖質疑代書張桂修何以會於系爭房地解除假扣押查封及其至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取得新身分證前之100年6月21日即向地政機關遞件提出移轉申請，並遭地政機關通知補件，質疑其同意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之真實性。然查，原告及其前妻廖林碧蓉前於「100年6月14日」即在本院以將系爭房地售予雙方長子廖鴻祺為條件成立系爭和解，已如前述，是原告與長子廖鴻祺如已有達成協議，於「100年6月21日」委託代書為其等前往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於時序上尚無違背之處。而當時代書張桂修雖有因持原告離婚前之身分證前往辦理遭地政機關通知補正之情形(六簡調卷第59頁)，然觀諸原告係於代書張桂修於100年6月21日前往申辦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之翌日即「100年6月22日」，前往辦理離婚登記，此有原告之戶籍謄本在卷可查(六簡調卷第31頁)，則該翌日之辦理離婚登記導致原持有之身分證影本失效之情形，應非承辦代書得以預料，尚難僅憑前揭通知補正之情形，即推論此項所有權移轉登記並未取得原告同意。原告雖另質疑系爭房地上當時有查封登記存在，應為代書張桂修可以知悉，然代書張桂修僅受託辦理系爭房地之移轉登記，倘委託之雙方當時並未確實告知原告之前妻廖林碧蓉有先就系爭房地為查封登記之情形，受託之代書仍非全無可能並未注意就先前往辦理。是自難僅以原告所述此些情節，即遽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㈦職是，本件原告所為舉證既不足以證明被告、被告之夫廖鴻祺及原告前妻廖林碧蓉有盜用其印鑑章或印鑑證明，以及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等物，亦無證據得以認定原告並不知悉系爭房地所有權已有移轉，則原告主張其仍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並非有據，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為無理由。
　㈧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0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既然未能證明系爭房地仍為其所有，其仍享有使用收益權，則其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主張被告先前所收取之租金及至系爭房地為點交前相當於租金之收益均為不當得利，應對其返還，亦乏所據，亦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以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無權占用系爭房地所收租金及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均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0號
原      告  廖憲忠  
被      告  劉鳳煌  
訴訟代理人  廖鴻祺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移轉所有權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
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原告於民國99年底與訴外人王裔甄(下稱王女)
    結識後，自100年春節後不久即到臺南市與王女同居，偶而
    回雲林縣斗六市居住，嗣原告與前妻廖林碧蓉間就本院100
    年度家訴字第15號之離婚等事件於100年6月14日在本院和解
    成立，就其中剩餘財產分配部分，和解內容為原告願將其所
    有坐落雲林縣○○市鎮○段000○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斗六段
    251之133、251之13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之同段38
    7建號建物（重測前為斗六段3875建號，門牌號碼：斗六市○
    ○街000號，下稱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以下合稱系爭房地）
    出售予雙方之長子廖鴻祺(下稱系爭和解筆錄)。然廖鴻祺與
    廖鴻祺之配偶即被告未經原告同意，二人與原告之前妻廖林
    碧蓉即先於100年5月30日偷拿原告之印鑑章至雲林○○○○○○○○
    (下稱斗六戶政)冒領印鑑證明書，再持其等偷拿之系爭房地
    所有權狀及原告離婚前之身分證影本，委託訴外人即土地代
    書張桂修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惟至今均
    未與原告簽訂買賣契約或給付買賣價金。嗣被告於105年8月
    間寄發存證信函要求原告搬離系爭房屋，被告訴請本院調解
    ，由本院以105年度六司簡調字第188號調解事件處理，雙方
    於105年10月27日成立調解，調解內容為原告願於105年12月
    31日前遷出系爭房屋(下稱系爭調解筆錄)，然此係因原告在
    此之前尚處於離婚家變及與王女間多項民刑事訴訟案件，於
    多方打擊腦力退化30%至40%及神智不清之情況下，在被告、
    廖鴻祺、廖林碧蓉半脅迫下所簽下之調解筆錄。至被告所提
    出新臺幣（下同）140萬元匯款紀錄，乃係原告與被告之夫
    即其長子廖鴻祺所為之借款，因原告當時賣臺南市的房子，
    有錢要還，並非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另被告於105年8月間
    即持所有權狀向系爭房屋之房客收取每月租金6,000元，被
    告自112年12月底應返還租金84萬3,900元，又租金自113年1
    月開始每個月1萬2,000元，12個月就是14萬4,000元，而被
    告是月初就會收租金，到本件於113年12月言詞辯論終結時
    ，合計是98萬7,900元，原告並請求自114年1月開始至系爭
    房屋進行點交為止，每個月1萬2,000元租金之不當得利，爰
    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以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所收租金之不當得利
    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就系爭房地於100年7月13日以買賣
    為原因向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下稱斗六地政)辦理之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㈡被告應返
    還原告98萬7,900元，並請求自114年1月開始至系爭房屋完
    成點交為止，每個月1萬2,000元租金。　　
二、被告則以：系爭房地之移轉乃依原告與其前妻廖林碧蓉之系
    爭和解筆錄記載履行，兩造並合意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總價款為140萬元，下稱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書)，被告夫妻已
    於100年6月23日分別匯款價金60萬元、80萬元，總計140萬
    元予原告，兩造並委由經國家考試合格之地政士辦理移轉登
    記等相關程序，由地政機關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兩造確有
    訂立買賣契約之真意，被告何需偷拿原告之印鑑章、離婚前
    之身分證影本、所有權狀及離婚後之身分證去影印。至雙方
    簽訂之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書未載日期固有些許疏漏，惟買賣
    契約要素之價金及標的物仍互相同意，故應不影響其效力。
    原告諉稱被告夫妻及原告前妻等人未受委任冒領其印鑑證明
    ，且未經其同意盜取其證件及所有權狀等物，夥同地政士向
    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復稱該140萬元係向被告夫
    妻借貸現金等語，均係其空言主張，並無任何證據可恃，顯
    屬無稽。又原告於100年間有3筆財產交易，當時原告係廖鴻
    祺綜合所得稅之扶養親屬，原告並親自書寫便條紙交予廖鴻
    祺供申報100年之綜合所得稅，此足以證明系爭房地買賣為
    原告認定之合法財產交易。又被告既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
    ，依民法第765條之規定，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系爭房
    地，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故被告如何收益及處分系爭房地，
    均為其所有權之行使，與原告無關，自亦無不當得利可言，
    故原告主張返還不當得利之房屋租金云云，於法亦非可採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本院訴字卷一第97頁)
　㈠原告與廖林碧容於100年6月14日本院100年度家訴字第15號離
    婚等事件中和解離婚，其中有約定系爭房地願意出售予雙方
    所生長子廖鴻祺，買賣契約另定。
　㈡系爭房屋業經以買賣為名義移轉過戶於被告名下。
　㈢兩造於105年10月27日系爭調解成立，約定原告要於105年12
    月底前遷出系爭房屋。
　㈣被告夫婦有於100年6月23日匯款合計140萬元給原告。
四、本院之判斷：
　　本件原告主張其並未簽訂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及同意移轉系爭
    房地之所有權予被告，其目前仍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被告
    並無權使用收益，惟為被告所否認。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
    ：系爭房地移轉過戶予被告是否為被告偽造系爭房地買賣契
    約及取得印鑑證明私自辦理？原告是否為系爭房地之得使用
    收益之所有權人?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印鑑章乃私人自管
    自用，尤其印鑑證明須本人親赴戶政機關或親自出具委託書
    委任他人，方能辦理領取，而土地所有權狀原本係產權之重
    要證明文件，亦由所有權人親自收執保管，故第三人持有印
    鑑章等移轉登記所需文件係所有權人交付，乃社會事實之常
    態，非所有權人交付，為他人所盜用，為社會事實之變態。
    因之，主張常態事實者，無須負舉證責任；主張變態事實者
    ，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123號判決意旨
    參照）。再按文書內之當事人印文，如係真正或經當事人承
    認為真正，而該當事人否認係其本人所蓋或其有授權他人代
    蓋時（例如抗辯遭他人盜蓋）者，按諸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自應由為此爭執之該當事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8年度台
    上字第2087號、87年度台上字第294號、86年度台上字第717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而查，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搬離雲林縣○○市○○路00巷00號
    住宅時，將全部數筆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狀、印鑑章及離婚
    前之身分證影本等物置於該址客廳之書桌及未上鎖之抽屜及
    櫃子裡，任何人均可隨時取得，被告夫妻及其前妻廖林碧蓉
    等3人於100年6月14日系爭和解成立前之100年5月30日即偷
    拿原告之印鑑章到斗六戶政冒領印鑑證明書使用等語(六簡
    調卷第11頁)；復於所提民事辯論要旨及理由狀陳稱：該印
    鑑證明書非本人申請，原告在戶政事務所查過申請書非本人
    之簽字，又原告於100年6月8日賣另一雲林縣○○市○○街000號
    2樓之房子，的確需要印鑑證明書，但如有申請多餘，也不
    是要用於與被告間之系爭房地登記用的，因當時尚不知要將
    系爭房地賣給被告，如確有現存之印鑑證明書，被告未經原
    告同意逕行取用仍屬盜用，當時原告並不住在家中，印鑑章
    還在家中客廳抽屜中，且被告全家均有大門鑰匙，每天均可
    在系爭房屋進出，且均知原告之全部所有權狀及印鑑章均置
    於未上鎖之抽屜中，隨時可取得使用等語(本院訴字卷一第4
    33頁)。是原告對於印鑑章之真正並不爭執，僅係爭執用以
    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印鑑證明書」並非其前往
    申請，又縱係原告本人所申請，亦係遭被告盜取而得，而系
    爭房地之所有權狀亦係遭被告盜取，因此得以辦理系爭房地
    之移轉登記。然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屬變態事
    實，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㈢針對此節，證人即承辦過戶之代書張桂修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提示六簡調卷第39頁以下土地不動產所有權移轉過戶
    登記資料，這是你辦理的嗎?)對。」、「(這是何人委託你
    辦理?)這是買賣件，雙方都有同意。」、「(何人委託你?)
    他們都有同意，我才會辦，這是在我事務所簽的，我印象中
    兩造是不同時間來簽合約書。」、「(印鑑證明也是他們自
    己拿給你?)如果有委託，戶政事務所會將委任人和受任人都
    有打在印鑑證明，這個上面沒有委任人、受任人，所以這個
    印鑑證明應該是親自申請。戶政事務所的作業，有委託一定
    要有委託書，印鑑證明書也有載明、核定及簽名，我們代書
    不會接受委託申請印鑑證明，且戶政事務所把關嚴格。」等
    語(本院訴字卷一第148頁至第149頁)。觀諸該用以辦理系爭
    房地移轉登記之印鑑證明(發給日期為100年5月30日，下稱
    系爭印鑑證明)，其上並未有受委任人之記載(六簡調卷第57
    頁)，是系爭印鑑證明書應係由原告親自申請之可能性較高
    ，當可排除係被告、被告之夫及原告前妻等3人盜用原告之
    印鑑章並冒為原告之受託人前往辦理之可能性，原告雖復爭
    執系爭印鑑證明之「申請書」並非其本人之簽字，然並未提
    出相關證明以實其說。本院為求慎重，續依職權調取原告於
    110年5月30日印鑑證明之申請及份數資料，斗六戶政函覆意
    旨略以：旨揭資料因本所101年以前印鑑證明書申請檔存資
    料，依據檔案法第12條及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8
    條規定業已銷毀，歉難提供，有斗六戶政113年12月4日雲斗
    戶政字第1130004363號函在卷可稽(本院訴字卷一第441頁)
    ，依上說明，自無從認定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
　㈣原告雖否認其與被告及廖鴻祺間有總價款140萬元之系爭房地
    買賣契約存在，表示該買賣契約上的簽名可能是因要過戶其
    他房產予前妻時，遭到被告及廖鴻祺偽造(本院訴字卷一第1
    50頁)，並主張被告於100年6月23日匯款共計140萬元，係其
    與長子廖鴻祺間之借款；被告對此則提出系爭房地買賣契約
    書(本院訴字卷一第81頁至第83頁)及於100年6月23日匯款14
    0萬元予原告之郵政國內匯款執據為證(本院訴字卷一第85頁
    至第86頁)，主張雙方存有買賣契約，且當時價款業已付清
    。就此節雙方雖各執一詞，惟觀諸證人張桂修於本院審理時
    證稱：兩造都有同意，我才會辦，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書是在
    我事務所簽的，我印象中兩造是不同時間來簽合約書，買賣
    契約是制式格式，每個標的物金額不同，我們才填上去，簽
    名是原告親簽，日期有可能當時我的助理漏未填寫，但是並
    不影響該合約之效力，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是我們事務所提供
    給兩造簽的，我確認原告有來過我事務所，但我不記得有來
    幾次等語(本院訴字卷一第148頁、第150頁至第151頁)，對
    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係其提供兩造在其事務所同意簽署之情
    ，證述明確。另參諸被告於105年10月13日對原告所寄存證
    信函內容略謂：「廖憲忠先生您好，本人位於斗六市○○街00
    0號一樓房子要清空予以整修後出售，請您近期內遷出並清
    空您的私人物品。」(本院訴字卷一第89頁)，兩造嗣於105
    年10月27日在本院達成系爭調解，內容略以：「相對人(即
    原告)願於民國105年12月31日前遷出雲林縣○○市○○段0000號
    建物(即門牌號碼：愛國街149號)之房屋，返還予聲請人(即
    被告)。」、「相對人(即原告)同意將上開房屋所有之冷氣
    及鑰匙返還予聲請人(即被告)，且於105年12月31日前將其
    個人物品全部搬離。」有系爭調解筆錄可證(本院訴字卷一
    第123頁)，則被告於105年間對原告主張其為系爭房地所有
    人，並請原告無條件遷出時，原告並未爭一詞，即同意遷出
    ，此節當足以說明原告應早已知悉其並非系爭房地之所有權
    人，否則豈會全未討論何時辦理所有權之移轉登記，並同意
    無條件遷出?是被告陳稱雙方就系爭房地有買賣契約存在，
    原告並知悉所有權已移轉之事，即屬有據。原告就此雖又主
    張系爭調解係因於多方打擊下腦力退化30%至40%及神智不清
    之情況下，在被告、其子廖鴻祺及其前妻廖林碧蓉之半脅迫
    下所簽立，然原告並未提出任何診斷證明書以實其說，且原
    告當時為智識正常且有社會經驗之人，其是否會在仍保有系
    爭房地之所有權下，全未為自己主張權利而選擇無條件遷出
    ，容有可疑。又原告係被告之夫廖鴻祺之受扶養親屬，並由
    廖鴻祺申報100年度綜合所得稅乙情，有財政部臺灣省中區
    國稅局雲林分局113年12月9日中區國稅雲林綜所字第113230
    9325號函暨所附100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在卷可考(本
    院訴字卷一第447頁至第451頁)，而原告並不否認被告所稱
    該供申報所得稅之便條紙紀錄為其所書寫(本院訴字卷一第2
    25頁)，觀諸該便條紙上有「財產交易所得」、「斗六市○○
    街000號」之書寫文字(本院卷一第213頁)，則原告是否不知
    系爭房屋業已移轉登記予被告，實堪存疑，自難認原告所稱
    系爭房地係遭被告偽造買賣契約並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
    為真。
　㈤原告雖又陳稱：代書張桂修係被告之夫廖鴻祺雲林國中之同
    窗同學，關係特殊，其於審理中所證之詞不實，經其提問其
    有幾件過戶案件係由代書張桂修辦理，代書張桂修對此並無
    法回答，且其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印象中兩造是不同時間來簽
    合約書，然買賣雙方不同時在場，如何了解雙方之各自條件
    ，系爭買賣契約書上亦無日期及買賣條件，純屬造假，又系
    爭房地於100年間之時價約560萬元至580萬元，何以會賣140
    萬元，被告如無用非法手段取得所有權，為何不在過戶後即
    刻點交房屋，反而在過戶登記5年後之105年8月才要求遷讓
    點交系爭房屋，又私下強行收取房租等語。惟查，系爭房地
    之移轉及原告因系爭和解離婚移轉其他房地予前妻，均係發
    生於100年間，本無可能期待當時委辦之代書能在無相關文
    件提示下，還能對當時受託辦理之房地筆數迄今仍記憶猶新
    ，且原告與被告之夫廖鴻祺為父子關係，並非一般單純互不
    相識之投資買賣關係，委辦之代書亦非與廖鴻祺不相識，此
    為原告所自陳，倘原告與廖鴻祺已就買賣標的及價金先行協
    議，委辦代書對雙方協議之內容亦已知悉，則並無商請雙方
    同時到該事務所排坐簽立書面之必要，且買賣契約之成立要
    素在於買賣標的物及價金之合致，系爭買賣契約書雖未見填
    載日期，然此或係因雙方並非同時到場簽立書面所造成之疏
    失，又買賣標的物之價格並非一律以市價為標準，亦受雙方
    之議價能力、親誼關係或其他考量而受影響，倘一方急於獲
    取資金變現，或雙方有特殊親誼關係，或有其他私下交付使
    用之約定等考量，則同意以低於市價之價格出售買賣標的物
    ，並非罕見，自難僅以買賣之價格是否低於市價，即論斷系
    爭房地買賣契約係由被告偽造。亦不能排除被告暫無使用或
    出售之需求，而未積極請求原告立即遷出。是原告前揭主張
    ，均非可採。
　㈥原告雖復主張：一個代書對所有權人之身分證影本，在離婚
    後尚留有配偶名字，以及房地被扣押是否可辦所有權過戶都
    弄不清楚，當什麼代書?或係因好朋友急著委託而蠻幹，而
    身分證影本在離婚後如尚有配偶名字是無效證件，其怎麼會
    交給代書張桂修使用?否則其怎麼會在辦理其他3戶房產過戶
    予前妻時，拿刪除配偶姓名的正確身分證影本交付代辦過戶
    等語。然查，系爭房地前經斗六地政以100年3月1日斗地普
    字第25950號函覆本院辦理假扣押查封登記，後因原告之前
    妻廖林碧蓉請求撤回執行，由本院於100年7月5日函請斗六
    地政辦理假扣押塗銷查封登記乙情，有本院100年7月5日雲
    院恭100司執全寅字第52號囑託塗銷查封登記書在卷可按(六
    簡調卷第33頁)。而系爭房地係於100年7月13日始完成移轉
    登記，此有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參(本院訴
    字卷一第27頁、第34頁、第40頁)，可見斗六地政係於塗銷
    查封登記後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就此雖質疑代書張桂
    修何以會於系爭房地解除假扣押查封及其至戶政事務所辦理
    離婚登記取得新身分證前之100年6月21日即向地政機關遞件
    提出移轉申請，並遭地政機關通知補件，質疑其同意移轉系
    爭房地所有權之真實性。然查，原告及其前妻廖林碧蓉前於
    「100年6月14日」即在本院以將系爭房地售予雙方長子廖鴻
    祺為條件成立系爭和解，已如前述，是原告與長子廖鴻祺如
    已有達成協議，於「100年6月21日」委託代書為其等前往辦
    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於時序上尚無違背之處。而
    當時代書張桂修雖有因持原告離婚前之身分證前往辦理遭地
    政機關通知補正之情形(六簡調卷第59頁)，然觀諸原告係於
    代書張桂修於100年6月21日前往申辦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之翌
    日即「100年6月22日」，前往辦理離婚登記，此有原告之戶
    籍謄本在卷可查(六簡調卷第31頁)，則該翌日之辦理離婚登
    記導致原持有之身分證影本失效之情形，應非承辦代書得以
    預料，尚難僅憑前揭通知補正之情形，即推論此項所有權移
    轉登記並未取得原告同意。原告雖另質疑系爭房地上當時有
    查封登記存在，應為代書張桂修可以知悉，然代書張桂修僅
    受託辦理系爭房地之移轉登記，倘委託之雙方當時並未確實
    告知原告之前妻廖林碧蓉有先就系爭房地為查封登記之情形
    ，受託之代書仍非全無可能並未注意就先前往辦理。是自難
    僅以原告所述此些情節，即遽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㈦職是，本件原告所為舉證既不足以證明被告、被告之夫廖鴻
    祺及原告前妻廖林碧蓉有盜用其印鑑章或印鑑證明，以及系
    爭房地之所有權狀等物，亦無證據得以認定原告並不知悉系
    爭房地所有權已有移轉，則原告主張其仍為系爭房地之所有
    權人，並非有據，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
    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為無
    理由。
　㈧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
    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
    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08號判
    決意旨參照)。原告既然未能證明系爭房地仍為其所有，其
    仍享有使用收益權，則其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主張被告先前
    所收取之租金及至系爭房地為點交前相當於租金之收益均為
    不當得利，應對其返還，亦乏所據，亦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之
    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以及依民法第
    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無權占用系爭房地所收租金及所
    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均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告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0號
原      告  廖憲忠  
被      告  劉鳳煌  
訴訟代理人  廖鴻祺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移轉所有權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原告於民國99年底與訴外人王裔甄(下稱王女)結識後，自100年春節後不久即到臺南市與王女同居，偶而回雲林縣斗六市居住，嗣原告與前妻廖林碧蓉間就本院100年度家訴字第15號之離婚等事件於100年6月14日在本院和解成立，就其中剩餘財產分配部分，和解內容為原告願將其所有坐落雲林縣○○市鎮○段000○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斗六段251之133、251之13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之同段387建號建物（重測前為斗六段3875建號，門牌號碼：斗六市○○街000號，下稱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以下合稱系爭房地）出售予雙方之長子廖鴻祺(下稱系爭和解筆錄)。然廖鴻祺與廖鴻祺之配偶即被告未經原告同意，二人與原告之前妻廖林碧蓉即先於100年5月30日偷拿原告之印鑑章至雲林○○○○○○○○(下稱斗六戶政)冒領印鑑證明書，再持其等偷拿之系爭房地所有權狀及原告離婚前之身分證影本，委託訴外人即土地代書張桂修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惟至今均未與原告簽訂買賣契約或給付買賣價金。嗣被告於105年8月間寄發存證信函要求原告搬離系爭房屋，被告訴請本院調解，由本院以105年度六司簡調字第188號調解事件處理，雙方於105年10月27日成立調解，調解內容為原告願於105年12月31日前遷出系爭房屋(下稱系爭調解筆錄)，然此係因原告在此之前尚處於離婚家變及與王女間多項民刑事訴訟案件，於多方打擊腦力退化30%至40%及神智不清之情況下，在被告、廖鴻祺、廖林碧蓉半脅迫下所簽下之調解筆錄。至被告所提出新臺幣（下同）140萬元匯款紀錄，乃係原告與被告之夫即其長子廖鴻祺所為之借款，因原告當時賣臺南市的房子，有錢要還，並非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另被告於105年8月間即持所有權狀向系爭房屋之房客收取每月租金6,000元，被告自112年12月底應返還租金84萬3,900元，又租金自113年1月開始每個月1萬2,000元，12個月就是14萬4,000元，而被告是月初就會收租金，到本件於113年12月言詞辯論終結時，合計是98萬7,900元，原告並請求自114年1月開始至系爭房屋進行點交為止，每個月1萬2,000元租金之不當得利，爰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以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所收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就系爭房地於100年7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向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下稱斗六地政)辦理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㈡被告應返還原告98萬7,900元，並請求自114年1月開始至系爭房屋完成點交為止，每個月1萬2,000元租金。　　
二、被告則以：系爭房地之移轉乃依原告與其前妻廖林碧蓉之系爭和解筆錄記載履行，兩造並合意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總價款為140萬元，下稱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書)，被告夫妻已於100年6月23日分別匯款價金60萬元、80萬元，總計140萬元予原告，兩造並委由經國家考試合格之地政士辦理移轉登記等相關程序，由地政機關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兩造確有訂立買賣契約之真意，被告何需偷拿原告之印鑑章、離婚前之身分證影本、所有權狀及離婚後之身分證去影印。至雙方簽訂之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書未載日期固有些許疏漏，惟買賣契約要素之價金及標的物仍互相同意，故應不影響其效力。原告諉稱被告夫妻及原告前妻等人未受委任冒領其印鑑證明，且未經其同意盜取其證件及所有權狀等物，夥同地政士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復稱該140萬元係向被告夫妻借貸現金等語，均係其空言主張，並無任何證據可恃，顯屬無稽。又原告於100年間有3筆財產交易，當時原告係廖鴻祺綜合所得稅之扶養親屬，原告並親自書寫便條紙交予廖鴻祺供申報100年之綜合所得稅，此足以證明系爭房地買賣為原告認定之合法財產交易。又被告既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依民法第765條之規定，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系爭房地，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故被告如何收益及處分系爭房地，均為其所有權之行使，與原告無關，自亦無不當得利可言，故原告主張返還不當得利之房屋租金云云，於法亦非可採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本院訴字卷一第97頁)
　㈠原告與廖林碧容於100年6月14日本院100年度家訴字第15號離婚等事件中和解離婚，其中有約定系爭房地願意出售予雙方所生長子廖鴻祺，買賣契約另定。
　㈡系爭房屋業經以買賣為名義移轉過戶於被告名下。
　㈢兩造於105年10月27日系爭調解成立，約定原告要於105年12月底前遷出系爭房屋。
　㈣被告夫婦有於100年6月23日匯款合計140萬元給原告。
四、本院之判斷：
　　本件原告主張其並未簽訂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及同意移轉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予被告，其目前仍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被告並無權使用收益，惟為被告所否認。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系爭房地移轉過戶予被告是否為被告偽造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及取得印鑑證明私自辦理？原告是否為系爭房地之得使用收益之所有權人?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印鑑章乃私人自管自用，尤其印鑑證明須本人親赴戶政機關或親自出具委託書委任他人，方能辦理領取，而土地所有權狀原本係產權之重要證明文件，亦由所有權人親自收執保管，故第三人持有印鑑章等移轉登記所需文件係所有權人交付，乃社會事實之常態，非所有權人交付，為他人所盜用，為社會事實之變態。因之，主張常態事實者，無須負舉證責任；主張變態事實者，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12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文書內之當事人印文，如係真正或經當事人承認為真正，而該當事人否認係其本人所蓋或其有授權他人代蓋時（例如抗辯遭他人盜蓋）者，按諸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由為此爭執之該當事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087號、87年度台上字第294號、86年度台上字第71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而查，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搬離雲林縣○○市○○路00巷00號住宅時，將全部數筆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狀、印鑑章及離婚前之身分證影本等物置於該址客廳之書桌及未上鎖之抽屜及櫃子裡，任何人均可隨時取得，被告夫妻及其前妻廖林碧蓉等3人於100年6月14日系爭和解成立前之100年5月30日即偷拿原告之印鑑章到斗六戶政冒領印鑑證明書使用等語(六簡調卷第11頁)；復於所提民事辯論要旨及理由狀陳稱：該印鑑證明書非本人申請，原告在戶政事務所查過申請書非本人之簽字，又原告於100年6月8日賣另一雲林縣○○市○○街000號2樓之房子，的確需要印鑑證明書，但如有申請多餘，也不是要用於與被告間之系爭房地登記用的，因當時尚不知要將系爭房地賣給被告，如確有現存之印鑑證明書，被告未經原告同意逕行取用仍屬盜用，當時原告並不住在家中，印鑑章還在家中客廳抽屜中，且被告全家均有大門鑰匙，每天均可在系爭房屋進出，且均知原告之全部所有權狀及印鑑章均置於未上鎖之抽屜中，隨時可取得使用等語(本院訴字卷一第433頁)。是原告對於印鑑章之真正並不爭執，僅係爭執用以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印鑑證明書」並非其前往申請，又縱係原告本人所申請，亦係遭被告盜取而得，而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亦係遭被告盜取，因此得以辦理系爭房地之移轉登記。然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屬變態事實，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㈢針對此節，證人即承辦過戶之代書張桂修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提示六簡調卷第39頁以下土地不動產所有權移轉過戶登記資料，這是你辦理的嗎?)對。」、「(這是何人委託你辦理?)這是買賣件，雙方都有同意。」、「(何人委託你?)他們都有同意，我才會辦，這是在我事務所簽的，我印象中兩造是不同時間來簽合約書。」、「(印鑑證明也是他們自己拿給你?)如果有委託，戶政事務所會將委任人和受任人都有打在印鑑證明，這個上面沒有委任人、受任人，所以這個印鑑證明應該是親自申請。戶政事務所的作業，有委託一定要有委託書，印鑑證明書也有載明、核定及簽名，我們代書不會接受委託申請印鑑證明，且戶政事務所把關嚴格。」等語(本院訴字卷一第148頁至第149頁)。觀諸該用以辦理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之印鑑證明(發給日期為100年5月30日，下稱系爭印鑑證明)，其上並未有受委任人之記載(六簡調卷第57頁)，是系爭印鑑證明書應係由原告親自申請之可能性較高，當可排除係被告、被告之夫及原告前妻等3人盜用原告之印鑑章並冒為原告之受託人前往辦理之可能性，原告雖復爭執系爭印鑑證明之「申請書」並非其本人之簽字，然並未提出相關證明以實其說。本院為求慎重，續依職權調取原告於110年5月30日印鑑證明之申請及份數資料，斗六戶政函覆意旨略以：旨揭資料因本所101年以前印鑑證明書申請檔存資料，依據檔案法第12條及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8條規定業已銷毀，歉難提供，有斗六戶政113年12月4日雲斗戶政字第1130004363號函在卷可稽(本院訴字卷一第441頁)，依上說明，自無從認定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
　㈣原告雖否認其與被告及廖鴻祺間有總價款140萬元之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存在，表示該買賣契約上的簽名可能是因要過戶其他房產予前妻時，遭到被告及廖鴻祺偽造(本院訴字卷一第150頁)，並主張被告於100年6月23日匯款共計140萬元，係其與長子廖鴻祺間之借款；被告對此則提出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書(本院訴字卷一第81頁至第83頁)及於100年6月23日匯款140萬元予原告之郵政國內匯款執據為證(本院訴字卷一第85頁至第86頁)，主張雙方存有買賣契約，且當時價款業已付清。就此節雙方雖各執一詞，惟觀諸證人張桂修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兩造都有同意，我才會辦，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書是在我事務所簽的，我印象中兩造是不同時間來簽合約書，買賣契約是制式格式，每個標的物金額不同，我們才填上去，簽名是原告親簽，日期有可能當時我的助理漏未填寫，但是並不影響該合約之效力，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是我們事務所提供給兩造簽的，我確認原告有來過我事務所，但我不記得有來幾次等語(本院訴字卷一第148頁、第150頁至第151頁)，對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係其提供兩造在其事務所同意簽署之情，證述明確。另參諸被告於105年10月13日對原告所寄存證信函內容略謂：「廖憲忠先生您好，本人位於斗六市○○街000號一樓房子要清空予以整修後出售，請您近期內遷出並清空您的私人物品。」(本院訴字卷一第89頁)，兩造嗣於105年10月27日在本院達成系爭調解，內容略以：「相對人(即原告)願於民國105年12月31日前遷出雲林縣○○市○○段0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愛國街149號)之房屋，返還予聲請人(即被告)。」、「相對人(即原告)同意將上開房屋所有之冷氣及鑰匙返還予聲請人(即被告)，且於105年12月31日前將其個人物品全部搬離。」有系爭調解筆錄可證(本院訴字卷一第123頁)，則被告於105年間對原告主張其為系爭房地所有人，並請原告無條件遷出時，原告並未爭一詞，即同意遷出，此節當足以說明原告應早已知悉其並非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否則豈會全未討論何時辦理所有權之移轉登記，並同意無條件遷出?是被告陳稱雙方就系爭房地有買賣契約存在，原告並知悉所有權已移轉之事，即屬有據。原告就此雖又主張系爭調解係因於多方打擊下腦力退化30%至40%及神智不清之情況下，在被告、其子廖鴻祺及其前妻廖林碧蓉之半脅迫下所簽立，然原告並未提出任何診斷證明書以實其說，且原告當時為智識正常且有社會經驗之人，其是否會在仍保有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下，全未為自己主張權利而選擇無條件遷出，容有可疑。又原告係被告之夫廖鴻祺之受扶養親屬，並由廖鴻祺申報100年度綜合所得稅乙情，有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113年12月9日中區國稅雲林綜所字第1132309325號函暨所附100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在卷可考(本院訴字卷一第447頁至第451頁)，而原告並不否認被告所稱該供申報所得稅之便條紙紀錄為其所書寫(本院訴字卷一第225頁)，觀諸該便條紙上有「財產交易所得」、「斗六市○○街000號」之書寫文字(本院卷一第213頁)，則原告是否不知系爭房屋業已移轉登記予被告，實堪存疑，自難認原告所稱系爭房地係遭被告偽造買賣契約並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為真。
　㈤原告雖又陳稱：代書張桂修係被告之夫廖鴻祺雲林國中之同窗同學，關係特殊，其於審理中所證之詞不實，經其提問其有幾件過戶案件係由代書張桂修辦理，代書張桂修對此並無法回答，且其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印象中兩造是不同時間來簽合約書，然買賣雙方不同時在場，如何了解雙方之各自條件，系爭買賣契約書上亦無日期及買賣條件，純屬造假，又系爭房地於100年間之時價約560萬元至580萬元，何以會賣140萬元，被告如無用非法手段取得所有權，為何不在過戶後即刻點交房屋，反而在過戶登記5年後之105年8月才要求遷讓點交系爭房屋，又私下強行收取房租等語。惟查，系爭房地之移轉及原告因系爭和解離婚移轉其他房地予前妻，均係發生於100年間，本無可能期待當時委辦之代書能在無相關文件提示下，還能對當時受託辦理之房地筆數迄今仍記憶猶新，且原告與被告之夫廖鴻祺為父子關係，並非一般單純互不相識之投資買賣關係，委辦之代書亦非與廖鴻祺不相識，此為原告所自陳，倘原告與廖鴻祺已就買賣標的及價金先行協議，委辦代書對雙方協議之內容亦已知悉，則並無商請雙方同時到該事務所排坐簽立書面之必要，且買賣契約之成立要素在於買賣標的物及價金之合致，系爭買賣契約書雖未見填載日期，然此或係因雙方並非同時到場簽立書面所造成之疏失，又買賣標的物之價格並非一律以市價為標準，亦受雙方之議價能力、親誼關係或其他考量而受影響，倘一方急於獲取資金變現，或雙方有特殊親誼關係，或有其他私下交付使用之約定等考量，則同意以低於市價之價格出售買賣標的物，並非罕見，自難僅以買賣之價格是否低於市價，即論斷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係由被告偽造。亦不能排除被告暫無使用或出售之需求，而未積極請求原告立即遷出。是原告前揭主張，均非可採。
　㈥原告雖復主張：一個代書對所有權人之身分證影本，在離婚後尚留有配偶名字，以及房地被扣押是否可辦所有權過戶都弄不清楚，當什麼代書?或係因好朋友急著委託而蠻幹，而身分證影本在離婚後如尚有配偶名字是無效證件，其怎麼會交給代書張桂修使用?否則其怎麼會在辦理其他3戶房產過戶予前妻時，拿刪除配偶姓名的正確身分證影本交付代辦過戶等語。然查，系爭房地前經斗六地政以100年3月1日斗地普字第25950號函覆本院辦理假扣押查封登記，後因原告之前妻廖林碧蓉請求撤回執行，由本院於100年7月5日函請斗六地政辦理假扣押塗銷查封登記乙情，有本院100年7月5日雲院恭100司執全寅字第52號囑託塗銷查封登記書在卷可按(六簡調卷第33頁)。而系爭房地係於100年7月13日始完成移轉登記，此有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參(本院訴字卷一第27頁、第34頁、第40頁)，可見斗六地政係於塗銷查封登記後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就此雖質疑代書張桂修何以會於系爭房地解除假扣押查封及其至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取得新身分證前之100年6月21日即向地政機關遞件提出移轉申請，並遭地政機關通知補件，質疑其同意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之真實性。然查，原告及其前妻廖林碧蓉前於「100年6月14日」即在本院以將系爭房地售予雙方長子廖鴻祺為條件成立系爭和解，已如前述，是原告與長子廖鴻祺如已有達成協議，於「100年6月21日」委託代書為其等前往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於時序上尚無違背之處。而當時代書張桂修雖有因持原告離婚前之身分證前往辦理遭地政機關通知補正之情形(六簡調卷第59頁)，然觀諸原告係於代書張桂修於100年6月21日前往申辦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之翌日即「100年6月22日」，前往辦理離婚登記，此有原告之戶籍謄本在卷可查(六簡調卷第31頁)，則該翌日之辦理離婚登記導致原持有之身分證影本失效之情形，應非承辦代書得以預料，尚難僅憑前揭通知補正之情形，即推論此項所有權移轉登記並未取得原告同意。原告雖另質疑系爭房地上當時有查封登記存在，應為代書張桂修可以知悉，然代書張桂修僅受託辦理系爭房地之移轉登記，倘委託之雙方當時並未確實告知原告之前妻廖林碧蓉有先就系爭房地為查封登記之情形，受託之代書仍非全無可能並未注意就先前往辦理。是自難僅以原告所述此些情節，即遽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㈦職是，本件原告所為舉證既不足以證明被告、被告之夫廖鴻祺及原告前妻廖林碧蓉有盜用其印鑑章或印鑑證明，以及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等物，亦無證據得以認定原告並不知悉系爭房地所有權已有移轉，則原告主張其仍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並非有據，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為無理由。
　㈧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0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既然未能證明系爭房地仍為其所有，其仍享有使用收益權，則其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主張被告先前所收取之租金及至系爭房地為點交前相當於租金之收益均為不當得利，應對其返還，亦乏所據，亦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以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無權占用系爭房地所收租金及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均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